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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中国人民大学 2005

年在北京市统计局系统内招收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 20人，招生对象均为原单

位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单独考试。 

院系所代码：115     专业代码：020208     

一、报名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连续工作四年或四年以上，业务优秀，已

发表过科研论文（技术报告）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的在职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

工作 2年或 2年以上，业务优秀的在职人员。 

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报考人员须由本人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同意。 

报考人员须有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 

二、报名时间及报名办法 

1、由招生院系按系统组织生源。考生所在单位负责推荐。 

2、考生必须在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报名费。报名、初试费 150元。 

交费后一律不退报名费。 

网上报名时间： 

2004年 10月 8日—10月 31日（每日早 8：00——晚 23：00）， 

网址：www.chinayz.com.cn 

11月 12日到我校办理照相等报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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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程序： 

1)、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在上述时间网上报名。 

2)、报考人员须带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于 11 月 12 日到中国人民大学多媒体教学楼 4101

教室办理照相等报名手续。 

3)、报考人员必须于复试时将下列材料交到报考院系所： 

⑴．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大学课程学习成绩单（或复印件）； 

⑵．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书； 

4)、考生应保证网上报名填写的信息和所提交的全部报名材料一致并符合本人真实情况；如

有虚假信息，一经发现，即取消报名、考试、录取资格。 

三、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地点 

1．考试科目 

（1）111政治 

（2）211英语 

（3）701基础课：数学（含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 

（4）802专业基础课：统计学  

初选合格的考生须参加复试，复试时须携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 

2．考试时间 

2005年 1月 22日、23日。 

3．考试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四、录取 

根据教育部关于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录取名单。拟录取的考生应同中国人

民大学签订委托培养协议书，按规定交纳培养费，然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发出录取通知书。 

五、培养方式 

1．在职学习，学制 3－4年。 

参照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5年培养方案设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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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独考试硕士生学习期间不转户口，不转人事关系，不转工资关

系，医疗费由考生原工作单位负责，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六、学位授予 

学习期满，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且考试合格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国家颁发的硕

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http://pgs.ruc.edu.cn/pages/zsjz/dankao/2005dk_1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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